
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

碩士論文獎評選辦法 
100 年 7 月 5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鼓勵研究生

致力於學術研究及提升碩士論文品質，特訂定本系碩士論文獎(以

下簡稱本論文獎)。 

第二條 本系專任教師得就碩士論文考試成績優良者予以推薦，學生亦可

自行報名參選。 

第三條 本論文獎甄選分為推薦(自薦)與評選兩個階段，推薦(自薦)截止日

期為每年八月三十一日，參選人應備妥碩士論文電子檔與紙本乙

份及論文貢獻與特點說明乙份，繳交至系辦公室。 

第四條 本論文獎評選每年舉行乙次，由學術委員會負責評選工作。除本

人指導之論文外，學術委員應對其他所有參選論文進行評分。學

術委員會依照參選論文之平均分數擇優選取至多三篇得獎論文，

由本系頒發獎狀乙紙，以資獎勵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